无锡职业技术学院管理学院文件
管理〔2015〕10号


关于下发《管理学院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项目资金使用办法( 试行稿 )》的通知
各部门：
为进一步规范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项目资金的使用，根据省财政厅、省人社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就业创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苏财规〔2011〕50号）、《市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更大力度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意见的通知》（锡政办发〔2013〕48号）及市财政局、市人社局《关于印发〈无锡市就业创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锡财社〔2012〕37号）等有关规定，经管理学院全体教师讨论、中层干部会议审议、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特制定本制度。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项目资金使用办法( 试行稿 )
二○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主题词：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   资金   使用办法

抄  送：分管校领导，继续教育学院，财务处，审计处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项目资金使用办法

(试行稿)

为进一步规范外来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项目资金的使用，根据省财政厅、省人社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就业创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苏财规〔2011〕50号）、《市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更大力度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意见的通知》（锡政办发〔2013〕48号）及市财政局、市人社局《关于印发〈无锡市就业创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锡财社〔2012〕37号）等有关规定，经管理学院全体教师讨论、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特制定本制度。资金的使用主要包括授课教师的讲课费、材料费、招生费、合同补贴、技能鉴定费、工作人员劳务费等需要开支的费用。

一、授课教师讲课费的发放标准

1.原则上要求授课教师具有相应行业资质，发放标准：教授级200元/学时、副教授级150元/学时、中级100元/学时。

2. 半天讲课按4学时计算。
3. 特殊情况应由项目负责人事先书面报学院分管领导批准。

二、材料费的支出标准

若培训项目为初级及以上职业资格证书，则划拨给受训单位每人100元的材料补贴费用。若培训项目为专项能力，且按300元标准划拨的，不支付对方材料费。

三、招生管理费的支出标准

以财政局实际补贴到账人数为计算依据，按照每人次50元的标准进行发放。

四、合同补贴的支出标准

若受训单位能够提供受训人员劳动合同且经过系统比对，人社局全额下拨培训经费，给予培训单位100元/人合同补贴。

五、技能鉴定费

    按市人保局工考办要求进行缴纳。

六、考务费

1. 校外工作人员：

	序号
	类型
	人员
	发放标准
	备注

	1
	各类型考试
	巡考
	200元/人
	市职业培训中心指派

	2
	各类型考试
	督考
	200元/人
	市工考办指派

	3
	职业技能考证
	主考官
	500元/人
	理论

	4
	职业技能考证
	副考官
	300元/人
	理论

	5
	职业技能考证
	主考官
	500元/人
	操作

	6
	职业技能考证
	副考官
	300元/人
	操作

	7
	专项能力
	主考官
	300元/人
	操作

	8
	专项能力
	副考官
	200元/人
	操作

	9
	各类型考试
	培训单位考务人员
	500元/人
	


2. 校内工作人员：支付标准为200元/人·天。

七、管理费

1. 项目负责人费：项目负责人负责相应的组班、培训期间的日常管理和组织等工作，以及有关材料的准备和上报等。项目负责人管理津贴按1000元/班的标准进行发放。40人为班级人数基数，每增加10人系数增加0.1；少于30人系数为0.9；少于20人不开班（以人社局核定人数为准）。专职培训管理人员担任项目负责人的，系数为0.8。
2. 参与项目管理的有关管理人员等按项目负责人费的20%～40%发放管理费。

3. 劳动力转移培训项目的办公用品费等其他开支以财务处认可的发票实报实销（须事先向学院领导申请并批准）。

4．招待费、交通费等其他经费按总量不超过总划拨经费的4%进行开支（须事先向学院领导申请并批准）。

5．其他人员的劳务费，由项目负责人根据工作量书面向学院领导申请，支付标准不超过200元/人天。

八、初级工培训班系数为1.0；中级工培训班系数为1.2；高级工培训班系数为1.5。 

九、税费由相应人员自行负担。

十、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十一、本办法解释权归管理学院。

